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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
 

师校发〔2019〕46 号  

 

 
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

《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

中 央 财 政 科 研 项 目 资 金 管 理 等 政 策 的 若 干 意 见 》（ 中 办 发
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
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
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7 号）、《中共教育部党
组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
作的通知》（教党函〔2019〕37 号）、财政部《中央财政科
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 号）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学校制订了《科研项目专家咨
询费发放实施细则》，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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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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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 
实施细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 据 《 中 央 财 政 科 研 项 目 专 家 咨 询 费 管 理 办

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 号）等上级有关规定和文件要

求，为进一步规范专家咨询费发放行为，落实“放管服”

改革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 

第二条  本细则中专家咨询费是指：科研项目、课题（以

下简称科研项目）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

聘请的咨询专家费（含评审费）。  

第三条  学校各类科研项目，包括国家各部委、各级政

府部门直接拨付，或通过其他单位转拨的纵向科研项目、

横向科研项目等，列支的专家咨询费均适用本细则。  

第四条  各 二 级 单 位 应 建 立 健 全 专 家 咨 询 费 发 放 审 批

制度，咨询费发放应按规定报所在单位领导审批。  

第五条  项 目 负 责 人 对 专 家 咨 询 费 发 放 的 真 实 性 、 相

关性和合规性负直接责任。专家咨询费原则上不得支付给

校内行政管理人员，及参与项目研究和管理的相关人员；

有特殊规定的项目，须项目负责人提供相关经费管理办法

给财经处予以备案。  

第六条 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列支的专家咨询费，总额不

得超出预算批复总额；横向科研项目列支的专家咨询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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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不得突破委托方要求或合同约定范围。  

第七条  专家咨询费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，并按税

法有关规定，由学校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校外人员

报酬按劳务收入计税，校内人员报酬并入当月工资，按工

资薪金所得计税。  

第二章 审批、发放流程 

第八条  各 二 级 单 位 若 发 放 专 家 咨 询 费 ， 需 据 实 填 写

《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审批表》，由经办

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后，报所在单位科研（财务）负责人

审核。  

第九条  各二级单位审核手续完成后，由经办人或项目

负责人通过学校财经综合服务平台“网上申报系统”申报

专家咨询费。其中，校外人员在“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管理”

中录入信息，校内人员在“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申报”

中录入信息，生成、打印发放表，报相关领导审核并签字、

盖章。  

第十条  各二级单位提交下列材料到财经处，经审核、

复核后，统一办理银行转账。  

（一）《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审批表》；  

（二）《 校 外 人 员 劳 务 发 放 表 》 或 《 校 内 人 员 其 他 工

薪 收 入 发 放 表 》。  

第三章 组织形式及发放标准 

第十一条  本 细 则 所 指 专 家 咨 询 活 动 的 组 织 形 式 主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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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会议、现场访谈或勘察、通讯等 3 种形式。  

（一）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，是指通过召开会议征

询专家意见和建议。  

（二）以现场访谈或勘察形式组织的咨询，是指通过

组织现场谈话，或查看实地、实物、原始业务资料等方式

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  

（三）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，是指通过信函、邮件

等方式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  

第十二条  专家咨询费发放标准  

（ 一 ） 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人 员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1500—2400 元／人天（税后）；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

费标准为 900—1500 元／人天（税后）。  

（二）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，可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

人 员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上 浮 50%执 行 ， 标 准 为 2250—

3600 元／人天（税后）。  

（三）不同领域、相同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咨询费标

准应当保持一致。  

第十三条  不同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活动适用专家咨

询费标准如下：  

会 期  

 

组 织 形 式  

半 天  不 超 过 两 天（ 含 两 天 ） 超 过 两 天  

会 议  

1.院 士 、 全 国 知

名 专 家 的 专 家 咨

询 费 标 准 为

1.院 士 、全 国 知 名 专 家

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2250-3600 元 /人 天（ 税

第 一 天 、第 二 天 ：按 照 本

办 法 第 十 二 条 所 规 定 的

标 准 执 行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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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50-2160 元 /人

半 天 （ 税 后 ）；  

2.高 级 专 业 技 术

职 称 人 员 的 专 家

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900-1440 元 /人

半 天 （ 税 后 ）；  

3.其 他 专 业 人 员

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

准 为 540-900 元 /

人 半 天 （ 税 后 ）。  

后 ）；  

2.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称

人 员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

准 为 1500-2400 元 /人

天 （ 税 后 ）；  

3.其 他 专 业 人 员 的 专

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900-1500 元 /人 天（ 税

后 ）。   

第 三 天 及 以 后 ：  

1.院 士 、全 国 知 名 专 家 的

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1125-1800 元 /人 天 （ 税

后 ）；  

2.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人

员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

750-1200 元 /人 天 （ 税

后 ）；  

3.其 他 专 业 人 员 的 专 家

咨 询 费 标 准 为 450-750 元

/人 天 （ 税 后 ）。   

现 场 访 谈  

者 勘 察  
按 照 上 述 以 会 议 形 式 组 织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相 关 标 准 执 行 。  

通 讯  按 次 计 算 ，每 次 按 照 本 办 法 第 十 二 条 所 规 定 标 准 的 20-50%执 行 。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 严禁巧立名目变相发放专家咨询费，严禁提

供虚假信息套取资金。  

第十五条  学校科研、财经、审计、巡察督导等部门对

各二级单位专家咨询费的管理及发放等进行监督检查。  

对违规情况，由学校科研、财经、审计、巡察督导等

部门责令整改，追回资金并视情况予以通报。对直接责任

人和单位负责人，报请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按规定给予相应

处分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财经处、科研

院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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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发放审批表  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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